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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财务再保险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财务再保险有诸多的优点，但如果滥用财务再保险安排，也将会给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危害。从国外

实践来看，分出人滥用财务再保险合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粉饰财务报表或逃避税收。 

    7月5日，罗马一处失业办公室里的求职者。意大利5月份失业率为8.7%，高于2009年5月的7.5%，4月失业率从初

值的8.9%向下修正至8.7%。5月份失业率为连续第3个月位于8.7%，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财务再保险有诸多的优点，但如果滥用财务再保险安排，也将会给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危害。从国外实

践来看，分出人滥用财务再保险合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粉饰财务报表或逃避税收。 

  近年来，作为新型理财工具的——财务再保险发展甚为迅速，日益受到国际上各大保险公司重视，成为国际保险

界与再保险业的重要论题，各国监管机构无不密切关注其发展，并逐步放开禁令，对财务再保险制定相关法规，规范

其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美欧一些国际的知名保险公司，相继因涉嫌滥用财务再保险合约为其他公司或自身粉饰财

务报表，而受到司法调查。这提示我国的保险公司，尤其是已经上市或者拟上市的保险公司以及相关的监管部门，很

有必要对财务再保险这种非传统的再保险安排方式进行较为深人的研究。 

  财务再保险概述 

  财务再保险是原保险人把已有业务的利益或损失分给再保险人，由再保险人来承担将来保险业务收益风险的再保

险。依据合同约定，原保险人支付一定的分保费给再保险人，再保险人按照原保险人的要求向其返还扣除经营费用之

后的保费和投资收益。原保险人购买财务再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在某一时点上包括偿付能力在内的综合资金

实力，保证其财务收支平衡，避免由于积累承保损失或其他经济因素的变化所致的亏损或破产。对于再保险人来说，

一般财务再保险合同也要设定一个再保险人所承担累计责任风险的上限，并赋予再保险人在一定的条件下终止合同的

权力。 

  财务再保险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源于美国财产与责任保险市场。起初是由于美国遭受的自然灾害太多，使美国

传统财产与责任保险市场蒙受巨额损失。产险保险人希望能够从再保险人处获得财务上的帮助，从而创造出财务再保

险这种与传统再保险在安排方式具有很大不同的新型再保险合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寿保险人发现，财务再保

险这种新的再保险方式同样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有关风险与资本的问题。于是，财务再保险开始被运用到人寿保险行业

中。 

  在实务中，财务再保险一般出自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平衡利润。当保险公司赢利状况良好时，将部分盈余

转拨至再保险公司为其设立的专户，由再保险公司为其管理，如果未来某一年出现较大亏损，就可由此专户的基金弥

补亏损，从而使保险公司的利润水平不致因天灾等因素而出现剧烈的变化，保持原保险公司财务的平稳；二是税务上

的考虑。采用财务再保险可以调节各年的利润水平，从而达到转移纳税时间的目的，增加保险公司的现金流。三是业

务扩大的考虑，通过再保险，整个业务可分给再保险人，无需增加资本金。由于许多国家对业务量的扩张都有一定资

本金的限制，通过财务再保险可绕过资本金的限制，增加业务量，并扩大收入来源。 

  财务再保险与传统再保险都是进行风险的转移，不同的是，传统再保险主要转移的是承保风险，即承保因保险事

故所致的实际损失超过预期损失的风险；财务再保险主要转移的是财务风险，包括信用风险、资产风险、利率风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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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风险。财务再保险可以使保险人的未来利润立即实现，将负债分出，从而可以改善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这是传统的再保险无法比拟的。随着国际保险与再保险业的发展，财务再保险与传统再保险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

糊。财务再保险与传统再保险之间的模糊界限与再保险合约设计的灵活性，给国际再保险合约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与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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